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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基础管理类隐患
与特种设备类似，职业卫生也属于专项管理。凡涉及生产经营单位在职业卫生相关管理方面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内容，均归于职业卫生基础管理类隐患。这类隐患主要包括职业危害申报、变更申报、职业病防治计划及实施方案、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或操作规程、危害因素检测报告、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危害告知、设备/化学品材料中文说明书、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卫生档案、职业卫生机构及人员、职业卫生教育培训、职业卫生应急救援预案等内容。例表如下：
	隐患
小类
	自查标准项具体描述
	参考依据
	检查
现状
	判定
结果

	危害申报
	用人单位设有依法公布的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项目的，应当及时、如实向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申报，接受监督。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或者技术引进的，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进行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16条，《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第8条
	
	

	变更申报
	因技术、工艺或者材料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的，在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变更申报。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第8条
	
	

	职业病防治计划及实施方案
	应当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或实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21条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或操作规程
	应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或操作规程：（一）职业危害防治责任制度；（二）职业危害告知制度；（三）职业危害申报制度；（四）职业健康宣传教育培训制度；（五）职业危害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六）从业人员防护用品管理制度；（七）职业危害日常监测管理制度；（八）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制度；（九）岗位职业健康操作规程；（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危害防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21条，《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11条
	
	

	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应定期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存在职业危害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27条，《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22条
	
	

	监测及评价
	应建立健全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实施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的，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27条
	
	

	危害告知
	应当在劳动合同中应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工作岗位或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应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的真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4条
	
	

	设备、化学品材料中文说明书
	向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材料，应当提供中文说明书，并在设备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29、30条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当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提供的复印件上签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21条
	
	

	职业卫生档案
	主要包括：（一）国家有关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二）建设项目预评价、竣工验收评价及政府部门审查、验收批复文件等资料；（三）政府执法部门执法检查时下达的监督意见书、责令改正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执法文件资料；（四）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五）职业危害因素申报资料；（六）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与评价资料；（七）职业危害防护设施维修保养档案；（八）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维护档案；（九）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十）职业卫生培训教育资料，包括培训计划、培训时间和内容、培训人员名单、考核成绩等；（十一）职业病病人档案；（十二）各种设备、化学品中文说明书；（十三）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21条
	
	

	职业卫生机构及人员
	应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专业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21条
	
	

	职业卫生教育培训
	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5条
	
	

	职业卫生应急救援预案
	用人单位应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21条
	
	


（十二）相关方基础管理类隐患
相关方是指本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单位涉及相关方方面的管理问题，属于相关方基础管理类隐患。例表如下：
	隐患小类
	自查标准项具体描述
	参考依据
	检查
现状
	判定
结果

	与承租单位、承包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与承租单位、承包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的，应当与承包单位、租赁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市安全生产条例》第**条
	
	

	
	有限空间施工承包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委托承包单位进行有限空间作业时，应严格承包管理，规范承包行为，不得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生产经营单位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时，应当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存在多个承包单位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承包单位应严格遵守安全协议，遵守各项操作规程，严禁违章指挥、违章作业。
	《**市安全生产条例》第**条，《**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条
	
	



























































































































































































































































更多安全生产资料下载，尽在安全管理网[  www.safe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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